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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全资子公司广东海格怡创科技有限公司

为中选候选人公示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中国移动采购与招标网近日发布了“中国移动通信集团 2021 年至 2023 年网络综合代维服务采

购项目”多个地区的中选候选人公示，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
广东海格怡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格怡创”）为广西、四川、湖南、陕西、内蒙古、山东、北京、河
北、河南、天津、湖北、黑龙江，共 12 个地区的中选候选人之一，多个地区中选份额较上一轮进一步提
升，新进湖北和黑龙江两个省份市场，预计整个服务周期中选合同金额 111,986.50万元。

一、中选项目基本情况

序号 项目名称 省份 合同服务周期 中 选 排
名 中选份额 预计中选合同额（万

元，含税）

1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 2021-2023
年网络综合代维服务采购项目 广西 2021 年 4 月 1 日 至

2023年 3月 31日 2 14.0% 12,117.13

2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 2021-2023
年网络综合代维服务采购项目 四川 2021 年 4 月 1 日 至

2023年 3月 31日 3 18.0% 23,083.21

3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 2021-2023
年网络综合代维服务采购项目 湖南 2021 年 4 月 1 日 至

2023年 3月 31日 3 13.0% 11,835.63

4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 2021-2023
年网络综合代维服务采购项目 陕西 2021 年 4 月 1 日 至

2023年 3月 31日 2 21.0% 8,842.23

5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 2021-2023
年网络综合代维服务采购项目 内蒙古 2021 年 4 月 1 日 至

2023年 3月 31日 1 30.0% 5,379.57

6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 2021-2023
年网络综合代维服务采购项目 山东 2021 年 4 月 1 日 至

2023年 3月 31日 6 8.0% 6,914.52

7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 2021-2023
年网络综合代维服务采购项目 北京 2021 年 4 月 1 日 至

2023年 3月 31日 2 26.0% 7,271.25

8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 2021-2023
年网络综合代维服务采购项目 河北 2021 年 4 月 1 日 至

2023年 3月 31日 3 15.0% 8,891.70

9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 2021-2023
年网络综合代维服务采购项目 河南 2021 年 4 月 1 日 至

2023年 3月 31日 3 13.0% 10,248.34

10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 2021-2023
年网络综合代维服务采购项目 天津 2021 年 4 月 1 日 至

2023年 3月 31日 2 36.0% 3,680.70

11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 2021-2023
年网络综合代维服务采购项目 湖北 2021 年 4 月 1 日 至

2023年 3月 31日 1 20.0% 8,474.61

12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 2021-2023
年网络综合代维服务采购项目 黑龙江 2021 年 4 月 1 日 至

2023年 3月 31日 3 23.0% 5,247.61

合 计： 111,986.50
二、中选候选人公示内容
本次中选候选人公示媒体是中国移动采购与招标网， 招标人是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各省

公司，公示期为公示之日起连续 3日。具体内容请查看中国移动采购与招标网（https://b2b.10086.cn）上
的公示信息。

三、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1．本次中选事项如顺利实施将对公司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本次项目整个服务周期中选合同金额约 111,986.50 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个经审计会计年度总收

入的 24.31%，若海格怡创能够签订正式项目合同并顺利实施，将对公司及海格怡创在通信服务行业的
地位和 2021年至 2023年业绩增长带来积极促进作用。

2．本次中选突显海格怡创在通信服务行业中综合实力和比较优势
随着国家 5G 建设全面加速，公司作为通信领域的高科技企业，有着深厚的技术、管理和人才积

累，将促进公司在未来的市场竞争中带来更多的优势。 在本次公示的“中国移动通信集团 2021 年至
2023年网络综合代维服务采购项目”中，海格怡创成为 12 个业务优质省份中选候选人，其中四川、内
蒙古、北京、天津、河南、山东中选份额较上轮采购项目进一步提升，新进入湖北和黑龙江两个省份项
目，突显了海格怡创在通信服务行业中的综合实力和比较优势，更体现了公司在通信领域的深厚底蕴
以及在高端服务业既定发展战略的有效实施。

随着国家 5G 网络建设的不断推进，网络维护量和派单量会稳步提升，预计将给公司带来更多的
市场机会，本次中选的网络综合代维项目将进一步巩固海格怡创在核心业务区域的市场领先优势，夯
实海格怡创在 5G时代移动网络建设、维护、优化的服务能力。

四、风险提示
1．本公告涉及的中选金额为项目招标文件载明的标段预估金额，最终结算金额以签订的项目合同

相关商务条款为准。
2．上述项目目前处于中选候选人公示期，在公示期内，海格怡创仅为中选候选人，能否最终中选，

并签订正式项目合同，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3．海格怡创若收到上述项目的《中选通知书》，公司将及时披露项目中选的有关情况。 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3 月 16 日

制作 李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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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立华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原料采购货款

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担保事项概述
江苏立华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立华股份”）于 2020 年 12 月 30 日召开了第二

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原
料采购货款担保的议案》，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 14家全资子公司向供应商采购原料提供货款担保，
担保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42,100万元。 该担保事项有效期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事项之日起至
2021年 12月 31日止。 上述额度在有效期内，可循环滚动使用。 2021年 1月 15日，公司 2021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担保事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0 年 12 月 31 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原料采购货款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
091）。

二、担保进展情况
2021年 3月 12日，公司作为保证人与厦门象屿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大连象屿农产有限公司、

黑龙江象屿农业物产有限公司、厦门象屿农产品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
XYLH20210101），约定在最高债权额 4,500 万元范围内，公司为 14 家全资子公司自 2021 年 1 月 1 日
起至 2023年 12月 31日止就采购原料而签署的主合同项下的义务与责任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上述担保事项在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及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范围内，无
需再次提交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三、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序号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方持股比例 担保额度

1 立华股份 宿迁市立华牧业有限公司 100% 4,000

2 立华股份 徐州市立华畜禽有限公司 100% 3,000

3 立华股份 常州市四季禽业有限公司 100% 2,000

4 立华股份 常州市天牧家禽有限公司 100% 3,200

5 立华股份 扬州市立华畜禽有限公司 100% 3,500

6 立华股份 合肥立华畜禽有限公司 100% 3,300

7 立华股份 阜阳市立华畜禽有限公司 100% 3,200

8 立华股份 安庆市立华牧业有限公司 100% 2,900

9 立华股份 嘉兴立华畜禽有限公司 100% 3,000

10 立华股份 泰安市立华畜禽有限公司 100% 3,000

11 立华股份 潍坊市立华牧业有限公司 100% 3,000

12 立华股份 惠州市立华家禽有限公司 100% 3,100

13 立华股份 洛阳市立华畜禽有限公司 100% 2,500

14 立华股份 自贡市立华牧业有限公司 100% 2,400

合 计 42,100

上述 14家被担保子公司基本情况及最近一年经审计财务数据。
1、徐州市立华畜禽有限公司

项目 内容

企业名称 徐州市立华畜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5/5/23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382774665479T

注册地址 邳州市戴庄镇戴庄村 310国道北 100米经七路西侧

法定代表人 李国光

注册资本（万元） 1,000

经营范围

雪山鸡养殖；雪山鸡父母代孵化、雪山鸡父母代生产、销售；粮食收购；配合饲料加
工；添加剂预混合饲料生产；兽药（不包括兽用生物制品）销售；饲料、雪山鸡销售；家
禽饲养技术咨询服务。 许可项目：食品互联网销售；家禽屠宰；家禽饲养（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
般项目：鲜肉批发；鲜肉零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

股东及持股比例 公司全资子公司

基本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20年度 /
2020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总资产 50,355.31

净资产 37,053.23

营业收入 56,165.73

利润总额 1,584.04

净利润 1,584.04
2、常州市四季禽业有限公司

项目 内容
企业名称 常州市四季禽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5/9/16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413779672176Q
注册地址 常州市金坛经济开发区兴河东路 011号
法定代表人 杨红兵
注册资本（万元） 1,000

经营范围
家禽饲养、销售；苗禽孵化、销售；家禽养殖技术咨询服务；配合饲料的生产、销售；兽
药经营；父母代雪山鸡养殖；商品代雪山鸡销售（限分支机构）；粮食收购。（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及持股比例 公司全资子公司

基本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20年度 /
2020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总资产 39,738.86
净资产 36,390.77
营业收入 24,938.40
利润总额 3,247.86
净利润 3,247.86

3、常州市天牧家禽有限公司
项目 内容
企业名称 常州市天牧家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0/7/14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413558097681R
注册地址 常州市金坛区指前镇工业集中区 8号
法定代表人 杨红兵
注册资本（万元） 2,600

经营范围

肉鸡饲养、销售；饲养技术咨询与服务；配合饲料（畜禽）生产和销售；为船舶提供码
头等设施；在港区内提供货物装卸、仓储、物流服务；父母代雪山鸡养殖，商品代雪山
鸡销售（限分支机构）；畜牧用药（生物制品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家禽屠宰（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鲜肉批发；
鲜肉零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及持股比例 公司全资子公司

基本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20年度 /
2020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总资产 64,063.88
净资产 43,280.89
营业收入 91,436.56
利润总额 7,868.14
净利润 7,868.14

4、宿迁市立华牧业有限公司
项目 内容
企业名称 宿迁市立华牧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1/3/25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132257140544X8
注册地址 沭阳县汤涧镇现代农业产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 舒大治
注册资本（万元） 13,000

经营范围
生猪、肉鹅饲养、销售；粮食收购；配合饲料（畜禽）生产；添加剂预混合饲料生产；饲
料销售；饲养技术服务；道路普通货物运输服务；农作物和果树种植技术及销售服
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及持股比例 公司全资子公司

基本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20年度 /
2020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总资产 111,268.80
净资产 26,862.88
营业收入 70,710.66
利润总额 4,820.68
净利润 4,820.68

5、扬州市立华畜禽有限公司
项目 内容
企业名称 扬州市立华畜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2/3/27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1084592565135H
注册地址 高邮市三垛镇工业集中区
法定代表人 周联高
注册资本（万元） 10,000

经营范围

商品鸡、鹅饲养，商品鸡、鹅销售，兽药（不含兽用生物制品）销售，饲料销售，家禽饲
养技术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许
可项目：家禽屠宰；家禽饲养；饲料生产；食品互联网销售；粮食收购；种畜禽生产（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
果为准）一般项目：鲜肉批发；鲜肉零售；农产品的生产、销售、加工、运输、贮藏及其
他相关服务；食用农产品批发（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

股东及持股比例 公司全资子公司

基本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20年度 /
2020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总资产 40,667.70
净资产 29,848.86
营业收入 51,343.11
利润总额 3,844.94
净利润 3,844.94

6、合肥立华畜禽有限公司
项目 内容
企业名称 合肥立华畜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3/4/28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4012174892916XH
注册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长丰县双墩镇
法定代表人 王宝
注册资本（万元） 1,000

经营范围
畜禽养殖、销售；家禽父母代养殖、商品代养殖、销售；粮食收购；饲料生产、销售；畜
禽饲养技术服务咨询；禽类屠宰、加工；鲜禽批发（含互联网批发）；鲜禽零售（含互联
网零售)；食品经营（散装食品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及持股比例 公司全资子公司

基本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20年度 /
2020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总资产 53,588.10
净资产 39,427.18
营业收入 57,295.45
利润总额 2,168.73
净利润 2,168.73

7、阜阳市立华畜禽有限公司
项目 内容
企业名称 阜阳市立华畜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9/7/3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41200691069129Y
注册地址 阜阳市颍东开发区振兴路 88号
法定代表人 牛洪波
注册资本（万元） 20,000

经营范围

生猪、肉鸡养殖及销售（限有许可证的分支机构经营）；种畜禽生产经营（种禽配套系
祖代、父母代，并限有许可证的分支机构经营）；畜禽饲养技术咨询服务；配合饲料生
产、销售；兽药零售（包含兽药生物制品）；粮食收购；道路普通货物运输服务农作物
和果树种植、种植技术及销售服务；家禽屠宰；鲜禽批发、零售（含互联网批发、零
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及持股比例 公司全资子公司

基本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20年度 /
2020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总资产 155,675.30
净资产 78,912.98
营业收入 83,309.72
利润总额 6,494.60
净利润 6,494.60

8、安庆市立华牧业有限公司
项目 内容
企业名称 安庆市立华牧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2/10/30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40825055796165G
注册地址 太湖县徐桥镇工业聚集区创业大道
法定代表人 刘强
注册资本（万元） 10,000

经营范围
畜禽养殖、销售；粮食收购；饲料生产、销售；畜禽养殖技术咨询服务；种畜禽生产、销
售；家禽屠宰；鲜禽批发、零售（含互联网批发、零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及持股比例 公司全资子公司

基本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20年度 /
2020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总资产 34,315.64
净资产 26,133.49
营业收入 47,220.12
利润总额 1,028.93
净利润 1,028.93

9、嘉兴立华畜禽有限公司
项目 内容
企业名称 嘉兴立华畜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8/2/26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481671647016G
注册地址 浙江省海宁市丁桥镇联保路 27号
法定代表人 于广春
注册资本（万元） 3,000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家禽饲养；活禽销售；种畜禽生产；家禽屠宰；饲料生产；粮食收购(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
准)。 一般项目：牲畜销售；食用农产品批发；食用农产品零售；鲜肉批发；互联网销售
（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
术推广；农产品的生产、销售、加工、运输、贮藏及其他相关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及持股比例 公司全资子公司

基本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20年度 /
2020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总资产 63,777.11
净资产 50,139.27
营业收入 64,115.04
利润总额 7,054.51
净利润 7,042.27

10、泰安市立华畜禽有限公司
项目 内容
企业名称 泰安市立华畜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9/7/10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983692013872M
注册地址 肥城市桃园镇屯头村
法定代表人 张立伟
注册资本（万元） 3,000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农产品的生产、销售、加工、运输、贮藏及其他相关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
务；鲜肉批发；鲜肉零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种畜禽生产；粮食收购；饲料
生产；兽药经营；家禽屠宰；货物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股东及持股比例 公司全资子公司

基本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20年度 /
2020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总资产 28,574.84
净资产 19,413.79
营业收入 51,166.04
利润总额 2,382.01
净利润 2,382.01

11、潍坊市立华牧业有限公司
项目 内容
企业名称 潍坊市立华牧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2/8/1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784050944691A
注册地址 山东省潍坊市安丘市大盛镇驻地
法定代表人 王巨刚
注册资本（万元） 2,000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牲畜销售；畜牧渔业饲料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鲜肉批发（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种畜禽生产；种畜禽经营；饲料生产；家禽饲养；家禽屠宰；粮
食收购；活禽销售；兽药经营；农业转基因生物加工；货物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股东及持股比例 公司全资子公司

基本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20年度 /
2020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总资产 25,735.52
净资产 16,941.26
营业收入 56,215.04
利润总额 4,059.22
净利润 4,059.22

12、惠州市立华家禽有限公司
项目 内容
企业名称 惠州市立华家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0/7/14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1322559117760C
注册地址 博罗县杨村镇塘角村金杨路西首
法定代表人 刘甲
注册资本（万元） 5,000

经营范围
肉鸡饲养、销售；饲料生产、销售；兽药及兽用器械销售；粮食收购；种鸡饲养、销售；
苗鸡孵化；畜禽饲养技术咨询服务；家禽屠宰、加工；蛋销售；家禽副产品销售；鲜禽
批发、零售（含互联网批发、零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股东及持股比例 公司全资子公司

基本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20年度 /
2020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总资产 28,626.50
净资产 15,179.04
营业收入 59,827.83
利润总额 -5,441.30
净利润 -5,441.30

13、洛阳市立华畜禽有限公司
项目 内容
企业名称 洛阳市立华畜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1/7/27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032958032254XC
注册地址 洛阳市伊川县产业集聚区（水寨镇上天院村）
法定代表人 李文明
注册资本（万元） 1,000

经营范围
鸡的饲养、销售，畜禽饲养技术咨询服务；粮食收购；配合饲料生产；种鸡养殖、销售；
农副产品、兽用化学药品（不含危险化学品）、中药制剂购销；鸡类屠宰、销售及利用
互联网销售以上产品；普通冷库服务。

股东及持股比例 公司全资子公司

基本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20年度 /
2020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总资产 23,036.77
净资产 15,655.88
营业收入 43,848.57
利润总额 1,777.31
净利润 1,777.31

14、自贡市立华牧业有限公司
项目 内容
企业名称 自贡市立华牧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5/11/16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300MA6201811Y
注册地址 自贡市大安区何市镇何家场社区 4组何家场街 271号
法定代表人 王刚
注册资本（万元） 7,000

经营范围
家禽养殖、销售；配合饲料(畜禽、幼畜禽、种畜禽)加工、销售；粮食收购；种鸡养殖、销
售；家禽饲养技术咨询服务；农产品、食品批发；农产品配送；禽类屠宰、销售；肉制品
及副产品加工、销售；普通冷库服务；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以上经营范围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及持股比例 公司全资子公司

基本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20年度 /
2020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总资产 31,372.51
净资产 15,461.61
营业收入 43,981.21
利润总额 1,678.40
净利润 1,678.40

经查，上述子公司信用情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债权人名称：厦门象屿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大连象屿农产有限公司、黑龙江象屿农业物产

有限公司、厦门象屿农产品有限责任公司。
2、担保方（保证方）：江苏立华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3、被担保方：前述公司共 14家全资子公司。
4、担保范围及金额：保证人所承担保证责任的最高债权额 4,500 万元，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利

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因汇率变动而引起的相关损失、债务人应向甲方支付的其他款
项、债权人实现债权及担保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或仲裁费、财产保全或证据保全费、保全担保
费或保险费、强制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鉴定费、律师费、差旅费、调查取证费等）等。

5、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6、被担保主债权发生期间：2021年 1月 1日起至 2023年 12月 31日止。
7、保证期间：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最后的履约期限届满后叁年之日止。
8、反担保情况：被担保方均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未要求提供反担保。
四、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总金额为人民币 113,100 万元、提供担保总

余额为 2,721.65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0.41%。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
位提供的担保总余额为 0万元。 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担
保责任的情况。

五、备查文件
1、《最高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江苏立华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3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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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集人：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
2、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
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但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或符合规定
的其他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3、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1年 3月 15日（星期一）下午 14:30。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为：江西省南昌市高新技术开发区艾溪湖一路 569号，公司会议室；
5、网络投票时间为：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 年 3 月 15 日上午 9:15～9:

25，9:30～11:30，下午 13: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2021 年 3 月 15 日上午 09:15

至下午 15:00的任意时间。
6、股权登记日：2021年 3月 8日（星期一）。
7、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因工作原因未能亲自出席并主持会议，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经半数以

上董事共同推举，本次股东大会由独立董事黄新建先生主持会议。
8、 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47 名， 代表股份数量为

1,612,458,62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2.0030%。 其中，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10人，代表股份数量为 1,582,535,21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1.0380％；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为 37人，代表股份数量为 29,923,41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651％；参加现场及网络投票
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44 名， 代表股份数量为 40,618,251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100％。

公司董事林峰、程凡贵、刘道君先生因故不能参加本次会议，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均出席了本次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
有关规定。 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雷萌先生和郝长敏女士列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

（注：本决议中除特别说明外所有数值均保留 4 位小数，若出现各分项数值之和与总数尾数不符
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

二、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二）本次股东大会形成决议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2018年及 2019年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10,108,1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03％；反对 146,100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95％；弃权 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2％。

关联股东正邦集团有限公司及江西永联农业控股有限公司对此议案回避表决。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0,471,75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393％；反对 146,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597％；弃权 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010％。

表决结果：此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包括股东代表）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 审议通过了《关于为下属子公司增加担保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607,538,699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49％； 反对 4,919,52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51％；弃权 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5,698,3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7.8874％；反对 4,919,525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1116％；弃权 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0.0010％。

表决结果：此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律师雷萌先生及郝长敏女士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

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证券法》、《公司法》、《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决议；
2、《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三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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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减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1 年 2 月 25 日及 2021 年 3 月 15 日分别召开

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及 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2018
年及 2019 年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上的《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2018年及 2019年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4）。

公司将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 公司本次回购
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涉及注册资本减少，根据《公司章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
相应的担保。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 本次回购注销相关工作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
施。

债权人如果提出要求公司清偿债务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向公司提出书面请求，并随附相关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三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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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1 年 3 月 15 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正邦集团有

限公司的通知，获悉其将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权办理了解除质押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
押股数(股)

占 其 所 持
股份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本比例 质押起始日 解除日期 质权人

正 邦 集 团
有限公司 是 29,500,000 3.78% 0.95% 2020-12-2

2 2021-3-12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
司

注：以上数据如存在尾差，是因四舍五入导致的。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 股
比例

累计质押数
量（股）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 结 数 量
（股）

占 已 质
押 股 份
比例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股）

占 未 质
押 股 份
比例

正邦集团有限
公司 779,677,352 25.14% 544,761,397 69.87% 17.57% 303,951,367 55.80% -- --

江西永联农业
控股有限公司 685,826,602 22.12% 479,371,280 69.90% 15.46% 211,851,732 44.19% -- --

共青城邦鼎投
资有限公司 75,987,841 2.45% 75,987,841 100.00% 2.45% 75,987,841 100.00% -- --

共青城邦友投
资有限公司 37,993,920 1.23% 17,000,000 44.74% 0.55% 17,000,000 100.00% 20,993,920 100.00%

陕国投·弘盛
19 号证券投资
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7,086,100 0.23% -- -- -- -- -- -- --

林印孙 3,635,203 0.12% -- -- -- -- - 3,635,203 100.00%
林峰 1,561,000 0.05% -- -- -- -- - 1,170,750 75.00%
程凡贵 2,685,700 0.09% -- -- -- -- - 2,014,275 75.00%
合计 1,594,453,718 51.42% 1,117,120,518 70.06% 36.03% 608,790,940 54.50% 27,814,148 5.83%

注：以上数据如存在尾差，是因四舍五入导致的。
三、备查文件
1、持股 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明细；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三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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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传智播客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1年 3月 15日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1 年 3 月 15 日 9:15-9:25，9:

30-11:30 和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1 年 3 月 15 日 9:
15-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昌平区建材城西路金燕龙写字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黎活明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等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代理人 25 名，代表股份 291,207,53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72.3591%。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10名，代表股份 229,375,13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6.995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5 名， 代表股份 61,832,408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3641%。

中小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代理人 14 名，代表股份 40,102,22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64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及代理人 0名，代表股份 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代理人 14 名，代表股份 40,102,22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646%。

8.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关于补选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291,204,73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0％；反对 2,8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0％；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40,099,4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30％；反对 2,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70％；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委派见证律师贺秋平、李敏娜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

法律意见，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
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江苏传智播客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传智播客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传智播客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3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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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传智播客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监事亲属短线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江苏传智播客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监事张鹏先生出具的《关于
本人亲属买卖公司股票构成短线交易的情况说明及致歉声明》，张鹏先生的配偶佟剑女士于 2021 年 2
月 24日至 2021年 3月 1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上述买卖公司股票行为构成短线交
易，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短线交易的基本情况
经核查，监事张鹏的配偶佟剑女士于 2021 年 2 月 24 日至 2021 年 3 月 1 日对公司股票进行证券

交易操作，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买卖股票时间 买 /卖股数（股） 交易价格

（元 /股）
成交金额
（元）

1 2021年 2月 24日 买入 200 22.23 4446
2 2021年 2月 24日 买入 300 22.35 6705
3 2021年 2月 25日 买入 300 21.43 6429
4 2021年 2月 25日 买入 300 22.10 6630
5 2021年 3月 1日 卖出 500 22.36 11180
6 2021年 3月 1日 卖出 300 21.98 6594
7 2021年 3月 1日 卖出 300 21.78 6534

注：交易收益额计算方式：买入金额（200 股 *22.23+300 股 *22.35+300 股 *21.43+300 股 *22.10）-
卖出金额（500股 *22.36+300股 *21.98+300股 *21.78）=98元。

上述交易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四十四条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第 3.8.13条的规定，构成短线交易行为。 经公司核查，该行为系佟剑女士个人操作，是其根据
对二级市场的判断做出的自主投资行为，不存在因获悉内幕信息而交易公司股票的情形，张鹏先生声
明并不知晓其配偶佟剑女士上述股票交易情况，且未告知其公司经营情况或其他内幕信息。

上述交易累计产生收益 98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佟剑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
二、本次短线交易公司采取的处理措施
公司获知上述短线交易行为后，及时调查核实相关情况，经综合考虑，公司董事会对佟剑女士买

卖公司股票导致短线交易的行为做出如下处理决定：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上市公司、股票在国务院批准的其他全国

性证券交易场所交易的公司持有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将其持有的该
公司的股票或者其他具有股权性质的证券在买入后六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后六个月内又买入，由
此所得收益归该公司所有，公司董事会应当收回其所得收益。 但是，证券公司因购入包销售后剩余股
票而持有百分之五以上股份，以及有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情形的除外。 ”“前款所称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自然人股东持有的股票或者其他具有股权性质的证券，包括其配偶、父母、子
女持有的及利用他人账户持有的股票或者其他具有股权性质的证券”，佟剑女士为公司监事张鹏先生
配偶，买卖公司股票行为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四十四条规定的短线交易行为。

2、 上述行为发生后，公司监事张鹏先生对于未能及时尽到督促义务深表自责，佟剑女士本人已
认识到其行为违反了相关规则，其承诺将认真学习相关法律、法规，严格遵守相关规定，防止此类事件

的再次发生。 根据相关规定，佟剑女士交易产生的收益 98元已上交至公司。
3、 公司将进一步要求全体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股份 5%以上的股东认真学习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
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严格遵照相关规定审慎操作，督促相关人员严格规范买卖公司股
票的行为，避免此类情况的再次发生。

三、 备案文件
1、 监事张鹏先生出具的《关于本人亲属买卖公司股票构成短线交易的情况说明及致歉声明》；
2、 监事张鹏先生配偶佟剑女士的证券账户明细。
特此公告。

江苏传智播客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3 月 16 日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关于江苏传智播客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京天股字（2021）第 122号
致：江苏传智播客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传智播客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现场会议于 2021 年 3 月 15 日下午 14:30
在北京市昌平区建材城西路金燕龙写字楼会议室召开。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
受公司聘任，指派本所律师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6 修订）》（以下简称“《股东大会
规则》”）以及《江苏传智播客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就本
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现场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
项出具本法律意见。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本所律师审查了《江苏传智播客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
次会议决议公告》、《江苏传智播客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江苏传智播客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以下简称“《召开股东大会通知》”）以及本所律师认为必要的其他文件和资料，同时审查了出
席现场会议股东的身份和资格、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并参与了本次股东大会议案表决票的现
场监票计票工作。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
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
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
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
法律责任。

本所及经办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作为本次股东大会公告的法定文件， 随同其他公告文件一并
提交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予以审核公告，并依法对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责任。

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公司提供的文件和有关事
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公司于 2021 年 2 月 26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做出决议召集本次股东大会， 并于

2021年 2月 27日通过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出了《召开股东大会通知》。该《召开股东大会通知》中载明
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时间、地点、审议事项、投票方式和出席会议对象等内容。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 2021 年 3
月 15日下午 14:30在北京市昌平区建材城西路金燕龙写字楼会议室召开，由公司董事长黎活明主持，
完成了全部会议议程。 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通过深交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进行，通过交易系统
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1年 3月 15日上午 9:15至 9:25，9:30至 11:30，下午 13:00至 15:00；通过互
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1年 3月 15日上午 9:15至下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
（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
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包括网络投票方式）共 25 人，共计持有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 291,207,538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72.3591%，其中：
1、根据出席公司现场会议股东提供的股东持股凭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股东的授权委托书和

个人身份证明等相关资料，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含股东代理人） 共计 10
人，共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229,375,13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6.9950%。

2、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络投票结果，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 15
人，共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61,832,408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5.3641%。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合并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以外其
他股东（或股东代理人）（以下简称“中小投资者”）14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 40,102,226 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 9.9646%。

除上述公司股东及股东代表外，公司部分董事、部分监事、公司董事会秘书及本所律师出席了会
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网络投票股东资格在其进行网络投票时，由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认证。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
三、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经查验，本次股东大会所表决的事项均已在《召开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列入议程的议案进行了审议和表决，未

以任何理由搁置或者不予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事项的现场表决投票，由股东代表、监事及本所律师共同进行计票、监票。 本

次股东大会的网络投票情况，以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的投票统计结果为准。
经合并网络投票及现场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一）《关于补选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91,204,73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0%；反对

2,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40,099,42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9930%；反对 2,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70%；弃
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表决结果：通过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
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盖章）
负责人：朱小辉

经办律师（签字）：贺秋平 李敏娜
本所地址：中国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 28 号

太平洋保险大厦 10 层，邮编:100032
2021 年 3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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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涉及 1 人，回购注销的股票数量共计 10,500 股，占回购前公

司总股本的 0.0025%，回购价格为 6.4063元/股，回购资金总额约为 67,266.15元。
2、 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本次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

事宜已办理完成。
3、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将由 421,539,961股变更为 421,529,461股。
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3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

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 及 2020 年 12 月 21 日 2020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数量和价格的议案》。 根据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公司将回购注销不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
所持的限制性股票共 10,500股。 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1、2019年 9月 16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立昂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关于＜立昂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律师事务所就该事项发表了意见。

2、2019年 9月 16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立昂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核实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本
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并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审核，认为相关激励对象作为公司本次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3、公司于 2019年 9月 17日至 2019 年 9 月 27 日通过公司官网公告栏公示了《公司 2019 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的姓名及职务》。 公示期满后，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对本次拟激励对象
名单的异议，无反馈记录。 2019年 9月 30日公司公告了《监事会关于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对
象之审核意见及公示情况的说明》，同日公司公告了《关于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
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4、2019年 10月 9日，公司召开 2019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立昂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的议案》。 本激励计划获 2019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董事会被授权确定限制性股
票授予日， 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并办理授予限制性股票所必需的全部
事宜。

5、2019年 11月 15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议案》和《关于向激励对
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及律师事务所就以上事项发表了意见。

6、2020年 12 月 3 日， 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
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和
《关于回购注销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数量和价格的议案》，公司独
立董事、监事会及律师事务所就以上事项发表了意见。

二、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情况
1、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原因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创业板上市公司业务办理指南第 5 号--股权激励》以及《激

励计划》的相关规定，2019 年授予限制性股票的 1 名激励对象因离职不再具备激励资格及条件，公司
拟回购注销其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2、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数量与价格
根据《激励计划》的规定，激励对象离职的，包括主动辞职、因公司裁员而离职、合同到期不再续

约、因个人过错被公司解聘等，自离职之日起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
限售，由公司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 激励对象离职前需缴纳完毕限制性股票已解除限售部
分的个人所得税。

根据《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以及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司对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回购价格及数量进行调整，具体为：回购数量由 7,000 股调整为 10,500 股，回购价格由 9.76 元/股
调整为 6.4063元/股。

3、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资金来源及资金总额
公司就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事项支付的回购价款全部为公司自有资金， 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资

金总额约为 67,266.15元。
三、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完成情况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21]第 ZA10137 号《验资报告》，截至

2021年 1月 8日止，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421,529,461 元，累计实收股本为人民币 421,529,461
元。 本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合计支付回购价款 67,266.15元。

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 公司上述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事宜已
于 2021年 3月 15日（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实际办结时间为准）完成。 本次
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从 421,539,961股变更为 421,529,461股。 公司将依法
办理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四、 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本变化情况
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 421,539,961股变更为 421,529,461股。 公司股

本结构变动如下：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 次 变 动 数 量

（股）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 180,198,934 42.75 -10,500 180,188,434 42.75
高管锁定股 98,178,591 23.29 98,178,591 23.29
首发后限售股 75,853,336 17.99 75,853,336 17.99
股权激励限售股 6,167,007 1.46 -10,500 6,156,507 1.46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41,341,027 57.25 241,341,027 57.25
三、总股本 421,539,961 100.00 -10,500 421,529,461 100.00

注： 以上股本结构的变动情况以相关事项完成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
股本结构表为准。

五、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股权分布产生重大影响，

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勤勉尽职，也不会影响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继续实施。 公司管理团队
将继续勤勉尽职，认真履行工作职责，为股东创造价值。

特此公告。
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3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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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连花清瘟胶囊获得肯尼亚植物药

注册批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近日，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由肯尼亚卫生部药剂和毒药管理局

核准签发的植物药注册批准文件，批准公司药品连花清瘟胶囊符合肯尼亚植物药标准注册。 现将相关
情况公告如下：

一、 肯尼亚注册的基本情况
产品名称：连花清瘟胶囊
产品注册号：H2026/CAM25/25
许可证有效期限至：2026年 12月 31日
剂型：硬胶囊，350mg/粒
批准的适应症：清热解毒，宣肺泄热。 用于治疗流行性感冒属热毒袭肺证。
MAH名称：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当地技术代表 LTR：J＆K INVESTMENT KENYA LIMITED
二、药品的其他相关情况

连花清瘟产品为公司的主导产品、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和国家医保目录（甲类） 品种，主要用于感
冒、流感相关疾病的治疗。 连花清瘟产品先后多次被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列入感冒、流
感相关疾病诊疗方案。2020 年连花清瘟胶囊/颗粒被列为国家卫生健康委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发
布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四/五/六/七/八版）推荐用药。 2020 年 4 月 12 日，国家药
品监督管理局批准连花清瘟胶囊/颗粒在原批准适应症的基础上，增加“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轻型、普通
型”的新适应症。

2019年度，公司连花清瘟产品实现营业收入 17.03 亿元，占公司总营业收入的 29.24%。 2020 年
前三季度，连花清瘟产品实现营业收入 28.71 亿元，占公司总营业收入的 44.52%。

三、主要风险提示
本次连花清瘟胶囊获得肯尼亚植物药注册批文， 标志着公司具备了在肯尼亚市场以植物药身份

销售该产品的资格，对公司拓展海外市场带来积极影响。
截止目前，连花清瘟胶囊已在中国的香港地区、澳门地区和巴西、印度尼西亚、加拿大、莫桑比克、

罗马尼亚、泰国、厄瓜多尔、新加坡、老挝、吉尔吉斯斯坦、菲律宾、科威特、毛里求斯、乌干达、俄罗斯、
乌克兰、津巴布韦、蒙古国、乌兹别克斯坦分别以“中成药”、“药品”、“植物药”、“天然健康产品”、“食品
补充剂”、“现代植物药”、“天然药物”等身份注册获得上市许可。 目前海外销售收入占公司营业总收入
比例较低。

药品销售容易受到海外市场政策环境变化、汇率波动、市场竞争等因素的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
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3 月 16 日


